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榮民醫院

姓  名：

性  別：

病歷號：

年  齡：


     本 人 因 故 請 求 出 院 ， 出 院 後 所 發 生 之 任 何 變 故 概 與 醫 院 及 診 治 醫 師 無 涉 ， 特 立 此 志 願 書 為 據。

   此    致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榮民醫院
                         立志願書人：

                 證明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Voluntary Discharge Affidavit

  To：

  Taoyuan Veterans Hospital, VAC, Executive Yuan

Date：

   I , the undersigned , ask for discharge for some reason, and declare that any undesirable expectance occurred after discharg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Hospital and physicians giving diagnosis. This Affidavit is hereby given as evidence.

Signature：

Witness：

自 動 出 院 志 願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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